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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2024 年 6 月，贵州赫章县某水库项目在贵州省公共资

源交易中心开标，评标专家周某某在项目评标中存在异常高分情

况。经查，在该水库项目评标前，周某某接到马某某电话，称若

其被抽选为该项目的评标专家，请其帮忙“照顾”山西省某建筑

工程集团有限公司，给其评高分，并承诺事后给予好处费。为使

该公司顺利中标，周某某不仅对该公司打分畸高，还在评标过程

中采取暗示或明示方式，让其他评标专家给该公司打高分，使得

该公司顺利中标。事后，周某某收取马某某现金。目前，周某某

已被公安机关以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依法移送检察机关

审查起诉。

来源：水利行业招标投标领域违法违规典型案例通报（第一

批），水利部 2026 年 3 月发布。

二、2024 年 5 月，安徽省评标评审专家库中某退休水利专

业评标专家王某，在安徽省某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中为牟取非

法利益串通投标，帮助投标人中标招标项目，同时接受招标人代

表和投标人贿赂 10.2 万元，对投标人的投标文件打高分，损害

其他投标人的利益。经县公安机关侦查终结，王某退出违法所得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第五十六条“评标委员会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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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收受投标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，评标委员会成员或者参加

评标的有关工作人员向他人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、中标

候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的，给予警告，没收收

受的财物，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有所列违

法行为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取消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资格，不得

再参加任何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”等规定，县检察机关依法对王某提起公诉，建议

以串通投标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七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；

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王某拘役五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

一万元。数罪并罚，建议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七个月，缓刑一年，

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。2025 年 12 月，该评标专家被所在单位

开除党籍。

来源：水利工程建设招标投标违法违规典型案例通报（2026

年第 1期），安徽省水利厅 2026 年 3 月发布。

三、某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接到实名举报，反映某房建施

工项目评标委员会成员打分涉嫌存在倾向性。经初步调查，该项

目评标专家方某某存在未按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评

标的情形，采取打分畸高畸低的方法帮助意向投标人谋取中标，

涉嫌存在不公平不公正评标的情况。该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与

公安、纪检监察机关通力合作、联动配合，及时对该案件进行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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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细调查。经查，掮客曾某为获取非法利益，通过中间人找到施

工类评标专家方某某等人，请其在评标过程中对其代理的 A 公司

予以关照。方某某在案涉项目评标过程中，给予 A 公司倾向性评

高分，帮助该公司成功中标。在案件侦办过程中，公安机关另发

现评标专家方某某等人在其他项目中涉嫌存在与相关投标人进

行串通投标、介绍评标专家进行串通投标等违法犯罪行为。该市

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对案涉项目作出中标无效处理决定，将评标

专家方某某等人清退出专家库，并进行通报；司法机关依法追究

方某某等人的刑事责任。

来源：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违法违规问题

典型案例，安徽省住建厅 2026 年 4 月发布。

四、贵州省水利投资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调试中心原主任吴

擎文不公正评标问题。2019 年至 2023 年，吴擎文利用担任招标

人代表的便利，在参与贵州省黔中水利枢纽一期工程计算机网络、

综合信息化软件系统标和数字孪生夹岩水利枢纽及黔西北供水

工程建设先行先试(一期)、贵州省遵义市观音水利工程水雨情自

动测报系统标等项目评标过程中，为多家投标单位偏向性打高分

帮助其中标，并非法收受财物。吴擎文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

问题，2024 年 12 月被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，2025 年 8 月因受贿

罪、串通投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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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关于 7起招标投标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通报，

贵州省纪委监委 2026 年 4 月发布。

五、2025 年 7 月 15 日，赤峰市巴林左旗 2025 年某小流域

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在巴林左旗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，评标

专家褚某某（业主代表）、何某某、刘某某未按评标标准要求进

行评标，对投标单位投标文件的评审，出现了否决投标标准不一

致的情况，导致项目招标流标。处理结果：巴林左旗水利局给予

评标专家褚某某取消其在巴林左旗水利行业担任评标委员会成

员资格处罚；对何某某、刘某某 2 名评标专家给予暂停评标资格

一年处罚。

来源：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通报第二批 4起水利行业招标投

标领域违法违规问题典型案例，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 2026 年 5

月发布。

六、经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调查认定，苏某、娅某、刘某等

9名内蒙古自治区水利行业综合评标评审专家，存在在评标过程

中主动索取或接受评标劳务报酬以外的财物、接受代理公司工作

人员委托作出倾向性评分等问题。处理结果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七十一条规定，自治区水利厅取消

该 9人担任评标评审委员会成员资格，将其从自治区综合评标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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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专家库中清退，不得重新申报评标评审专家。

来源：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通报第二批 4起水利行业招标投

标领域违法违规问题典型案例，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 2026 年 5

月发布。

七、评标专家李某某，2025 年 11 月在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某

中学学生食堂建设项目评标过程中，未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规定仔

细、认真地进行评审，超评分办法规定评分，该行为违反了《黑

龙江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评标委员会成员评标行为

信用评价办法》等有关规定。处理结果：依据《黑龙江省房屋和

市政工程评标委员会成员评标行为评价标准（2023 版）》第十一

条“不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评标”之规定，2026

年 3 月住建部门给予评标专家李某某扣除信用评价 20 分、暂停

评标活动 6个月的处罚。

来源：黑龙江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违法违规典型案

例通报（第四批），黑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6 年 5 月发布。

八、孙某某，时任北大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某分公司主管；

李某某，时任北大荒集团某农场计划科科长。2021 年在黑龙江

省某农场中央财政补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评标工作中，孙某某、

李某某作为甲方评标代表，在对投标单位进行评审过程中，违反



— 6 —

客观、公正评标要求，对黑龙江某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倾向性打

高分，帮助该公司中标该项目第四标段，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有关规定。处理结果：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九条及《北大荒农垦

集团有限公司采购管理规定(试行)》第五十八条相关规定，结合

驻集团纪检监察组工作建议，集团决定，取消孙某某、李某某担

任北大荒集团采购（招标）项目评标委员会成员资格。

来源：黑龙江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违法违规典型案

例通报（第四批），黑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6 年 5 月发布。


